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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新广发〔2018〕55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连续性内部资料管理的通知

各市州文化（体育）广电新闻出版局，各连续性内部资料编印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全省连续性内部资料的编印秩序，根据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和相关政策法规，决定进一步加强连续性内部资料管理。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格资质条件。申请编印连续性内部资料，应该符合相关法规对编印单位资质条件的规定。编印单位应对连续性内部资料的内容和质量负责，并承担法律责任。

二、严格发放范围。审批连续性内部资料，应该严格限定用于与申请单位业务相一致的工作指导、信息交流，发送对象应该严格限定在本行业、本系统、本单位内部。不得将服务对象及社会公众作为发送对象，也不得以提供信息为名，将无隶属关系和指导关系的行业、企事业单位作为发送对象。

三、严格控制种类。原则上只同意同一法人单位编印一种连续性内部资料，最多不超过两种。申请单位如需编印两种连续性内部资料，应对必要性进行严格论证，并依法从严控制。

四、严格证件时效。未按时参加重新核发《准印证》的连续性内部资料，《准印证》自动失效。

五、严格审读制度。按照事先评估与事后审读相结合的办法，对于敏感内容必须全面审读；对于涉及党史国史军史、民族文化、国际关系等内容的，必须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对于涉及宗教内容的，必须验证省级宗教事务管理部门的批准文件，确保内容导向正确。

六、严格样本缴送。督促编印单位落实好样本送交制度，对印后的内部资料全面核查，确保审批前后内容的一致性。对编印单位实施诚信评价，将审批前后内容不一致、出现问题的编印单位作为重点管理对象。按照情节轻重，实行约谈整改、通报批评、不予延续准印证有效期等方式，进行动态管理。

七、严格管理职责。受省局委托行使连续性内部资料审批管理职责的市州局应认真行使各项职责，没有切实履行职责的，省局将不再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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